1. 三方關係
時我文創工作室受廠商委託，代為提供廠商之商品或服務之團購憑證給消費者，而消費者與廠商之買賣關係存在於消費者與實際提供產品或服務之廠商間。
2. 購買憑證之使用
購買憑證依該次購買份數只能使用一次或二次，除此之外不可重複使用，若偽造該憑證或竊取憑證依現行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之。
3. 消費者須依購買憑證之使用方式使用

各團購專案為本網站與該項商品或服務提供者共同針對特定時間與特定商品所規劃之團購優惠活動，消費者必須於使用期間內依照憑證上所載明之使用方式使用。

4. 消費者逾期使用之處理

消費者若逾期未使用憑證，即不得使用該憑證要求廠商以該優惠價提供商品或服務。消費者原支付之金額不另退費亦不得轉為消費金，惟可於該廠商抵用同金額之商品或服務。

5. 廠商因故無法提供商品或服務之處理

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廠商如果於消費者使用憑證前倒閉或因故無法提供商品或服務，則消費者支付之金額由本網站全額退費或由消費者選擇轉換成消費金，可以同一金額選購本網站之其他優惠專案。消費者依法律得以向該廠商求償之權利，同意移轉予時我文創工作室以進行民事求償程序。

6. 消費者個人資訊之處理

時我文創工作室為顧客服務之目的可查詢及使用消費者之個人資料，除此之外不得任意使用消費者個人資訊。
7. 憑證之保管

本憑證應妥善私密保存。若因可歸責於消費者之事由致憑證遺失或遭第三方使用，所造成損失，由消費者承擔。

8. 服務條款之範圍

本網站公布之基本資訊包含”客服中心”之問答，亦屬於本服務條款的一部分。

